
东湖风景区民政专项资金预算编制说明

一、主要工作职责

城乡工作办事处社会事务科主要负责区级民政职能工

作，包括社会组织管理、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老年福

利、儿童福利、社会救助、婚姻登记、地名管理、殡葬管理、

城乡医疗救助等工作。

二、2021 年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1 年收入预算 2145.92 万元（全额为财政拨款收入），

支出预算 2145.92 万元。

三、2021 年度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收入预算合计 2145.92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财政拨款收入 2145.92 万元。

四、2021 年度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2021 年度支出预算合计 2145.92 万元，其中：项目支出

2145.92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民政管理事务 1980.14 万元，一是社会组织管理 4万元，

主要用于通过抽查审计等方式对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所涉事

项进行抽查，拟通过购买第三方财务审计服务，对部分社会

组织进行财务抽查，加强社会组织年检真实性和有效性，进

一步促进社会组织规范管理。二是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



1971.14 万元，主要用于足额及时拨付社区建设经费，保障

社区工作人员待遇，促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保障社区工

作经费，保障社区日常工作运行。三是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

出 5 万元，主要用于婚姻登记事务支出、养老机构管理工作、

社会救助工作、高龄津贴抽查工作经费等其他事务支出。

社会福利 100.78 万元，一是老年福利 88.69 万元，主

要用于养老服务对象评估、养老护理员岗位补贴、城镇高龄

老人津贴、养老机构入住老人意外伤害险、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设施场地意外伤害保险、其他老年人福利支出，进一步完

善养老服务体系，为提高养老机构和城乡养老服务设施抵御

风险的能力，保障老年人生命安全。二是儿童福利 12 万元，

保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三是殡葬 0.09 万元，免

除城乡低保等特殊困难对象基本殡葬服务费用。

残疾人事业 16.5 万元，用于落实残疾人困难生活补贴

和重度护理补贴，改善残疾人生活和护理条件。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33 万元，用于通过审核、审批、入

户调查、民主评议、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后，对符合条件的低

保对象发放低保金并实施动态管理，使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

到有效保障。

临时救助 5.5 万元，用于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

重大疾病等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制度

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救助之后基本生活暂时仍有严重困的家



庭或个人给予的应急性、临时性救助 2.5 万元；临时救助备

用金 3 万元。通过临时救助政策，帮助困难对象解决临时性

困难。

城乡医疗救助 10 万元，用于对辖区内重点救助对象、

低收入等困难对象按照文件规定的方式、标准和程序给予医

疗救助，充分发挥制度效能，切实减轻困难对象医疗负担，

方便困难对象看病就医，不断提高医疗保障，增强困难对象

获得感和服务可及性。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2021 年未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

六、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老年福利、殡葬、残疾人困难生活补贴和重度护理补贴、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城乡医疗救助等。


